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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消息

第三方通知之最新情況

茲提述佑威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七日有關第

三方通知之公佈（「該公佈」）。除另有指明者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

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佈乃由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 13.09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V A部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而作出。

董事會謹此知會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本公司已就第三方通知取得獨立法律

意見。本公司已獲初步告知 (i)應駁回第三方通知，原因為被告人可能對本公司提

出之任何申索已透過本公司與其債權人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三日生效之債務償還

安排而獲解除；及 (ii)第三方通知應改為向原告人之一Eternal Well Trading Limited

（「Eternal Well」）提出申索，Eternal Well為本公司（作為轉讓人）轉讓任何對第三方

提出之申索、權利及訴訟之承讓人。因此，倘被告人有意繼續第三方通知項下聲

稱之申索，被告人於訴訟中向Eternal Well提出反申索方為適當。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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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將與其法律顧問緊密合作，並根據其法律顧問提供之法律意見採取適當行

動，並將（如需要）於適當時候根據上市規則另行作出公佈，為本公司股東及有意

投資者提供有關第三方通知之最新發展情況。

承董事會命

佑威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鄧國洪

香港，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兩名執行董事，即鄧國洪先生及吳卓凡先生；及

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謝祺祥先生、麥家榮先生及陳志遠先生。

本公佈之中英文本如有任何歧義，概以英文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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